
 

 

中國大陸專利優先審查管理辦法(2017年) 
 

 

第一條  

  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進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和知識

權強國建設，服務創新驅動發展，完善專利審查程序，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專利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

專利法實施細則）的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下列專利申請或者案件的優先審查適用本辦法： 

  （一）實質審查階段的發明專利申請； 

  （二）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 

  （三）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複審； 

  （四）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的無效宣告。 

  依據國家知識產權局與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專利審查機構簽訂的

雙邊或者多邊協定開展優先審查的，按照有關規定處理，不適用本辦

法。 

第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專利申請或者專利複審案件，可以請求優先審

查： 

  （一）涉及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 

     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智能製造等國家重點發展產 

     業； 

   （二）涉及各省級和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重點鼓勵的產業； 

  （三）涉及互聯網、大資料、雲計算等領域且技術或者產品更新 

     速度快； 

  （四）專利申請人或者複審請求人已經做好實施準備或者已經開 

     始實施，或者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其發明創造； 

  （五）就相同主題首次在中國提出專利申請又向其他國家或者地 

     區提出申請的該中國首次申請； 

  （六）其他對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義需要優先審查。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無效宣告案件，可以請求優先審查： 

  （一）針對無效宣告案件涉及的專利發生侵權糾紛，當事人已請 

          求地方知識產權局處理、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請求仲裁 

          調解組織仲裁調解； 

  （二）無效宣告案件涉及的專利對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 

          大意義。 

第五條  

    對專利申請、專利複審案件提出優先審查請求，應當經全體申請

人或者全體複審請求人同意；對無效宣告案件提出優先審查請求，應

當經無效宣告請求人或者全體專利權人同意。 

  處理、審理涉案專利侵權糾紛的地方知識產權局、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調解組織可以對無效宣告案件提出優先審查請求。 

第六條 

     對專利申請、專利複審案件、無效宣告案件進行優先審查的數

量，由國家知識產權局根據不同專業技術領域的審查能力、上一年度

專利授權量以及本年度待審案件數量等情況確定。 

第七條  

    請求優先審查的專利申請或者專利複審案件應當採用電子申請

方式。 

第八條  

    申請人提出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優先審查請求

的，應當提交優先審查請求書、現有技術或者現有設計信息材料和相

關證明文件；除本辦法第三條第五項的情形外，優先審查請求書應當

由國務院相關部門或者省級知識產權局簽署推薦意見。 

  當事人提出專利複審、無效宣告案件優先審查請求的，應當提交

優先審查請求書和相關證明文件；除在實質審查或者初步審查程序中

已經進行優先審查的專利複審案件外，優先審查請求書應當由國務院

相關部門或者省級知識產權局簽署推薦意見。 

  地方知識產權局、人民法院、仲裁調解組織提出無效宣告案件優

先審查請求的，應當提交優先審查請求書並說明理由。 



 

 

第九條  

    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和審核優先審查請求後，應當及時將審核意

見通知優先審查請求人。 

第十條  

   國家知識產權局同意進行優先審查的，應當自同意之日起，在以

下期限內結案： 

  （一）發明專利申請在四十五日內發出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 

          並在一年內結案； 

    （二）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在兩個月內結案； 

    （三）專利複審案件在七個月內結案； 

    （四）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無效宣告案件在五個月內結案，外觀 

          設計專利無效宣告案件在四個月內結案。 

第十一條  

    對於優先審查的專利申請，申請人應當儘快作出答覆或者補正。

申請人答覆發明專利審查意見通知書的期限為通知書發文日起兩個

月，申請人答覆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審查意見通知書的期限為通

知書發文日起十五日。 

第十二條  

    對於優先審查的專利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家知識產權局

可以停止優先審查程序，按普通程序處理，並及時通知優先審查請求

人： 

  （一）優先審查請求獲得同意後，申請人根據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五十一條第一、二款對申請文件提出修改； 

  （二）申請人答覆期限超過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的期限； 

  （三）申請人提交虛假材料； 

  （四）在審查過程中發現為非正常專利申請。 

 

第十三條  

    對於優先審查的專利複審或者無效宣告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專利複審委員會可以停止優先審查程序，按普通程序處理，並及

時通知優先審查請求人： 

  （一）複審請求人延期答覆； 



 

 

  （二）優先審查請求獲得同意後，無效宣告請求人補充證據和理 

          由； 

  （三）優先審查請求獲得同意後，專利權人以刪除以外的方式修 

          改權利要求書； 

  （四）專利複審或者無效宣告程序被中止； 

  （五）案件審理依賴於其他案件的審查結論； 

  （六）疑難案件，並經專利複審委員會主任批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由國家知識產權局負責解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 2017年 8月 1日起施行。2012年 8月 1日起施行的《發

明專利申請優先審查管理辦法》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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